
【附件 1之附表 2】 

臺南市 113學年度北區立人國小辦理學習扶助 

宣導活動情形 

對象 
佐證資料 

(宣導照片、通知單、文宣等) 

簡述活動內容 

(請註明辦理日期、時

間、地點及參加人數) 

 

教 

學 

人 

員 

 

學期初及學期末召開學

習扶助教學人員工作會

議進行說明及宣導。 

 

 

學 

生 

、 

家 

長 

、 

教 

師 

 

 

學期初針對學習扶助計

畫說明發予宣導單，並

和開班同意書一起發給

小朋友、家長和授課教

師。 



 

 

家 

長 

 

 

於班親會時向家長宣導

學習扶助的用意和開班

相關事項。 

 

於立人校刊中再次宣導

學習扶助的用意和成

效。 

 


